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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醴陵市光初耐火材料厂年产20 万件耐火材
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污染源源强核算结果错误。
烧制炉窑属于工业炉窑，其功能和工作参数与锅炉存在明显差异，报告参照锅炉排污系数进行核算源强造成源强不正确。
2、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位置关系描述不明确。
表 3-4 中“石岭湾村居民点”位于厂界北侧 30~500m，但附图 3“石岭湾村居民点”位于厂界南侧（西南），两处内容矛盾。
3、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或者结果错误。
噪声预测分析，报告表对于北侧敏感点的噪声预测值没有叠加背景值，噪声预测结果错误。
	建设单位：醴陵市光初耐火材料厂(92430281MA4LF68M2L)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七、第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坤榕环境评估有限公司（91430111MADUATHA1E)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七、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杨玉杰（BH070707）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七、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株洲市生态环境局醴陵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3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2
	衡东县交通运输局S207 衡东县高湖至草市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监测布点不符合相关规定。
声环境现状调查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要求。对于改扩建公路建设项目，应分别给出改扩建前后保护目标与公路的位置关系；声环境保护目标执行标准错误，存在2、4a类区保护目标，但均执行4a类标准；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未给出 L10、L50、L90及 Lmax监测值；未针对不同声环境功能区开展现状监测。
2、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错误，相关环境要素现状调查与评价不全，环境评价内容不全，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
单车源强计算错误。项目V/C比小于0.2，则平均车速应按《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附录C.2.4.1计算，报告表计算的平均时速40km/h，低于计算值；车流量计算错误，按照报告表估算值表 3.1-2 项目预测车型比例将大于特征年交通量绝对值；噪声预测中高湖镇居民点2号采用的背景值无依据；未计算达标距离；未按照导则要求明确防治目标和降噪效果，说明降噪责任主体，给出投资估算。
	建设单位：衡东县交通运输局(11430424MB0P48293P)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项
	编制单位：衡阳云凯环保有限公司（91430424MA4L4GL88W)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李宏图（BH03144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第八、第九、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1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3
	湖南卜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卜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年鸡”养殖基地（二期）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和结果错误。
报告P101描述“矩形面源的长度186米、宽度170米”。一期工程建设鸡舍7栋，呈长方形，位于用地区域北侧，东西向长度约186米，南北向长度约104米；扩建工程建设鸡舍2栋，呈长方形，位于用地区域的南侧，其东西向长度约50米，南北向最大长度110.5米。依据P97页“重点防渗区：废水暂存池、沉淀池、危废暂存间、鸡舍”和附图8“项目分区防渗图”，北侧鸡舍区、南侧鸡舍区及鸡舍区之间区域面积约25000平方米，报告书中按矩形面源31620平方米计算，表6.2-5预测选取参数（面源面积）与平面布局不一致，影响大气污染物预测结果（报告中H2S最大占标率9%，按照报告参数重新核算占标率超过10%，为大气一级评价）。
	建设单位：湖南卜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91430424MA4R22MQ8B)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
	编制单位：衡阳云凯环保有限公司（91430424MA4L4GL88W)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李宏图（BH03144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衡阳市生态环境局衡东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3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4
	沅江市福旺食品有限公司年产300吨休闲熟食制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该项目产品鱼制品、肉制品、魔芋制品，其中，鱼制品、肉制品涉及生产废水外排，报告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错误，应执行《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457-92）（其中动植物油应为60mg/L、排水量5.8m3/t原料）；
2、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
（1）报告提出建设2台0.5t/h 天然气蒸汽发生器，而不建设一台 1t/h 的锅炉，锅炉选型论证不清；报告P7、P11、P33等多处描述“2台锅炉设置一根15m 排气筒(编号DA001和 DA002)”，排气筒数量描述不一致，排气筒数量不明确。（2）生产车间肉类和鱼类的解冻、清洗、卤制、拌料及烘干等产生的废气无收集处理措施，全经过通风无组织排放；污水处理站的废气，尽管采取了所谓的加盖，但无任何处理措施，通过无组织排放。未按《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水产品加工业》（HJ1109-2020）、《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HJ1285-2023）中的可行技术进行处置。
3、环境影响评价范围内的相关环境要素现状调查与评价内容不全。
环境现状分析，受纳水体塞阳运河断面的不同月份为Ⅱ、Ⅲ、Ⅳ类水质，但并没有给出目标水质类型，也未给出是否超标。
	建设单位：沅江市福旺食品有限公司（91430981MAD74NTY46）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三、第八、第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易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903MA4TAPHCXX）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三、第八、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龚志文（B07315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三、第八、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益阳市生态环境局沅江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1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5
	临澧县益富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整体搬迁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环境风险评价方法错误，降低环境风险评价工作等级。
风险专项地表水环境敏感性判断错误，下游6km（直线距离4.75km）左右涉及道水河湿地公园，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为E1，风险潜势为Ⅲ，因此综合潜势为Ⅲ，评价等级应为二级；报告表给出的地表水环境敏感程度为E3，风险潜势为Ⅰ，因此综合潜势为Ⅱ，评价等级为三级，属于降低评价等级要求。
2、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监测频次或者不点等不符合相关规定。
环境质量现状调查不满足要求。报告表P66说明项目对土壤地下水存在污染途径“本项目地下水和土壤污染类型为污染影响型，影响时段为运营期，污染途径可分为大气沉降、地面漫流、垂直入渗及其他。”但报告表未按照指南要求“建设项目存在土壤、地下水环境污染途径的，应结合污染源、保护目标分布情况开展现状调查以留作背景值。
3、评价因子中遗漏建设项目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相关环境要素、环境风险预测与评价内容不全。
废水源强分析遗漏特征污染因子-高氯酸盐（报告表P96风险专项中识别了车间地面、收集沟、废水沉淀池的高氯酸盐）。
	建设单位：临澧县益富烟花爆竹有限责任公司( 91430724MA4LXWPD6L)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二、第六、第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耀嘉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725MAC13F3KX8)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二、第六、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徐训东(BH017531)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二、第六、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1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6
	桃源县城乡供水有限公司桃源县新建黄石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遗漏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位置关系描述不明确。
（1）根据报告表第13页表述及插图，本项目取水口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报告未说明生态红线类型，未将生态保护红线列为生态环境保护目标。未分析与《自然资源部 生态环境部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2〕142号）、《湖南省自然资源厅  湖南省生态环境厅  湖南省林业局关于加强全省生态保护红线管理的通知（试行）》（湘自资规〔2024〕1号）相符性。（2）表3-5：两河口泵站最近大气环保目标位于S40m、最近声环境保护目标位于WS48m，两者不一致；戈尔潭泵站最近大气环保目标位于WS40m、最近声环境保护目标位于S47m，两者不一致；月亮山泵站最近大气环保目标位于S40m、最近声环境保护目标位于ES43m，两者不一致。（3）未调查拟修建的取水泵船进场道路沿线环保目标。
2、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不全。
（1）表3-5戈尔潭声环境保护目标位于S47m处，P59“经预测戈尔潭51m处敏感点能够达到2类标准”，未分析戈尔潭S47m处声环境保护目标达标情况，表4-15戈尔潭最近敏感点噪声影响预测未叠加背景值。未分析两河口和月亮山片区中途加压泵站声环境保护目标达标情况。（2）本项目取水口位于生态红线范围内，报告未分析工程施工对生态红线的影响。
3、未按相关规定提出环境保护措施。
报告未分析工程施工对生态红线采取环保措施。
	建设单位：桃源县城乡供水有限公司( 91430725MADE15BX2C)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第九、第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耀嘉昇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725MAC13F3KX8)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第九、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徐训东(BH017531)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第九、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常德市生态环
境局桃源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3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7
	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泰淼鲜丰新铺镇岳家棚村腊树垭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环境质量现状数据来源不符合相关规定。
报告中大气、部分地下水、土壤环境质量监测时间为2021年9月，根据全国建设项目环评统一审批系统查询，项目正式受理时间为2025年3月3日，项目审批时间为2025年3月25日，监测时间超过3年，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 2.2-2018)中》、《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地下水环境》(HJ610-201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土壤环境(试行)》(HJ964-2018)对于监测数据的时限性要求。
2、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足。
项目废水产生量为 54629.42 m3/a，报告书提出养殖废水经场区自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第三方公司通过专用运输槽车运输至协议用地灌溉不外排，该灌溉消纳区与泰淼鲜丰新铺镇千斤塔村流广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共用，项目引用泰淼鲜丰新铺镇千斤塔村流广坡养殖基地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书的核算废水量75101.16 m3/a作为消纳废水能力的可行性分析，富余消纳能力可依托性论证不足。
	建设单位：湖南泰淼鲜丰食品有限公司(91430726MA4QC42G8W)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项
	编制单位：广东驰环生态环境科技有限公司(91440703MACAALWM3H)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张力(BH000908)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六、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常德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时间：2025年3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8
	临澧县群丰固引剂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噪声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方法错误和预测结果错误。
根据报告P27，“本项目厂房长约26.5m、宽约8.7m，主要生产设备布置于厂房中部，以厂房中心为原点建立坐标系”。表4.3-2噪声噪声源分布及预测情况一览表中各噪声源属于室内声源，但X坐标位于-14~-16，Y-1~-8，已位于厂房外部，故各噪声源空间相对位置错误；各噪声源东、南、北等方向的“建筑屋外参数”错误。因此，预测结果不可信。
2、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位置关系描述不明确。
根据表3-5和附图5东南侧居民点距离厂界最近距离1m、西南侧居民点距离厂界最近距离2m。报告中表3-4中大气环境保护目标点同厂界的相对距离调查不准确。
	建设单位：临澧县群丰固引剂有限公司(91430724MAE2WW6Q7A)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第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净绿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702MA4R8XXU81)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周毅(BH050516)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七、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常德市生态环境局临澧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3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9
	汉寿县泽祺种养专业合作社粮食烘干中心改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
热风炉各污染物的产生浓度计算有误，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颗粒物的产生浓度有误，应使用烟气量780 Nm³/h计算，不能用风量计算。据烟气量正确计算浓度结果：二氧化硫106.25mg/m3，颗粒物80.13mg/m3，氮氧化物163.46mg/m3。
2、声环境保护目标环境质量监测布点不符合相关规定，声环境影响评价内容不全。
[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3]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编制技术指南（污染影响类）（试行）》“厂界外周边 50 米范围内存在声环境保护目标的建设项目，应监测保护目标声环境质量现状并评价达标情况。”报告表未监测厂界南侧和厂界北侧声环境保护目标环境质量现状，未评价厂界南侧和厂界北侧声环境保护目标的达标情况。
	建设单位：汉寿县泽祺种养专业合作社(93430722MA4QDUF30E)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第九项
	编制单位：湖南大自然环保股份有限公司(91430100MA4LMML74Y)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赵力(BH028750)、龙维军(BH050948)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第九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常德市生态环境局汉寿分局
审批时间：2024年10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0
	湖南厚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年处理10000吨报废锂离子电池废料及锂电池回收利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1、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
项目二燃室属于工业炉窑，其功能和工作参数与锅炉存在明显差异，报告参照锅炉排污系数进行核算源强造成源强不正确
	建设单位：湖南厚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681MADDT3EH7Y)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编制单位：湖南顺洄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681MAD0TBRP5M)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张泽军(BH014349)、何刚(BH044098)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岳阳市生态环境局
审批时间：2025年1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1
	桂阳县宏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生物质燃气替代天然气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
项目为原天然气供热改为生物质气供热技改项目，报告表主要原辅材料及燃料的种类和用量中未给出现有工程天然气消耗量，也未说明原辅料变化情况。
2、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错误，结果错误。
（1）项目已建成运行，报告未明确监测时生物质炉的实际运行工况，仅利用其一次监测数据（2024.11.08）作为是否可行的依据，没有按生物质炉的行业相关要求进行源强核算、措施分析、影响分析。且给出的实测数据中也缺乏源强、处置效率、实际污染防治措施的建设情况、设备具体型号、实际原料的硫、氮、灰分含量等与评价相关的实际数据和资料。（2）报告给出原料中灰分含量为4%，然而在焚烧固废中认为基本不产生固废，可以忽略不计，判断错误。
3、降低环境影响评价标准。
报告表3-5隧道窑废气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执行《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颗粒物30mg/m3、二氧化硫100mg/m3、氮氧化物300mg/m3错误，应执行《工业炉窑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3/3082-2024)表4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限值（颗粒物20mg/m3、二氧化硫30mg/m3、氮氧化物150mg/m3）。
4、环境保护措施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的。
（1）报告中“生物质燃气中所带粉尘及木焦油经水喷淋截留，喷淋塔用水经沉淀后捞除沉渣，可循环使用，不外排”。生物质炉喷淋废水长期循环使用未考虑木焦油挥发问题，也未考虑因循环导致的盐分、木焦油、粉尘等污染物的累积、浓缩，生物质气化炉喷淋废水零排放结论不可信。
	建设单位：桂阳县宏飞陶瓷有限责任公司(91431021395844231A)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三、第五、第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子江环境科技有限公司(91431000MADJWRG83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三、第五、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桂要好(BH060765)、李美希(BH069790)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二、第三、第五、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1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2
	郴州市科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年产碳纤维配件制品 5000
套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评价因子中遗漏建设项目相关行业污染源源强核算，环境影响要素分析不全，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
根据报告表附件（油漆、稀释剂的 MSDS），含有二甲苯（5~10%）、三甲苯（30~40%）、四甲苯（10~20%）等挥发性有刺激性气味成分，报告表未对苯系物特征因子进行识别，导致报告表未进行二甲苯、苯系物的源强核算、遗漏《表面涂装（汽车制造及维修）挥发性有机物、镍排放标准》（DB43/1356-2017）表 1 中二甲苯、苯系物有组织排放标准值和表 3 苯系物无组织排放标准值。
2、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核算结果错误。
（1）固废遗漏喷漆漆渣。（2）报告表 4-7VOCs 非正常排放量 0.00032t/a错误，如果按报告表给出的核算数据，VOCs 非正常排放量应为 0.765t/a。
3、所提环境保护措施或者其可行性论证不符合相关规定。
（1）报告表提出“喷漆、烘干工序设置在密闭车间内，将有机废气经收集后（收集效率 100%），引至水喷淋+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效率按 90%计），密闭车间收集效率 100%，不符合《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核算技术指南(2022 年修订)》表 2-3 中 VOCs 废气收集率通用系数，也不符合实际情况；未说明 VOCs 去除效率的依据，且水喷淋无除湿除雾措施直接进入活性炭吸附，将导致活性炭失效，因此该措施的技术可行性和长期稳定运行的可靠性论证不足。（2）项目使用油性漆、稀释剂等，产生废油漆桶、废稀释剂桶、漆渣等挥发性危废，未对危废间废气进行识别并提出收集和处理措施，不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6.2.3 贮存易产生粉尘、VOCs、酸雾、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和刺激性气味气体的危险废物贮存库，应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和气体净化设施;气体净化设施的排气简高度应符合GB16297 要求”。
	建设单位：郴州市科迪复合材料有限公司（91431026MA7L7Q0B8N）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四、第五、第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坤榕环境评估有限公司（91430111MADUATHA1E)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四、第五、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杨玉杰（BH070707）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第四、第五、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汝城分局
审批时间：2024年10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3
	郴州市青兰胜旺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利和工区充填站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或结果错误。
报告中采用《危险废物鉴别标准浸出毒性鉴别》GB5085.3-2007对尾矿沙进行鉴别得出该尾矿属于一般固废（Ⅰ类），但一般固废属于Ⅰ类还是Ⅱ类是按照HJ557《固体废物浸出毒性浸出方法水平振荡法》的规定方法进行浸出试验，获得浸出液，对浸出液进行检测，浸出液中任何一种特征污染物浓度均未超过GB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且其pH值在6~9范围之内，属于第I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浸出液中有一种或一种以上的特征污染物浓度超过GB8978《污水综合排放标准》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或者其pH值在6~9范围之外，属于第Ⅱ类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报告中的鉴定方法错误，且未对pＨ进行监测，无法证明本项目固废属性。如属于第Ⅱ类，需按照GB18599《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中的第8.2条开展环境本底调查并进行风险评估。
2、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不符合相关规定。
环境质量现状未补充监测特征污染物TSP。项目存在明显的地下水污染途径，应当进行地下水背景值监测。
	建设单位：郴州市青兰胜旺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91431021750610406Y)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项
	编制单位：长沙铭晏环境评估有限公司(91430102MADK4GGKXC)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bookmark: OLE_LINK1]编制人员：宋桂安(BH070269)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第六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郴州市生态环境局桂阳分局
审批时间：2024年10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4
	湖南东泓旭鞋业有限公司年产200万双运动鞋、休闲鞋、防水鞋生产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污染源源强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
报告表P21页“表 2-4 化学品主要成分分析表”中PU胶各成分的含量值与附件6“无三苯PU胶”MSDS第三部分各成分占比不相符，导则P28页“ VOCs平衡表”中PU胶VOCS含量按35.2%计算无依据，源强分析结果不可信。                      
	建设单位：湖南东泓旭鞋业有限公司(91431121MADW3XHD0C)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
	编制单位：衡阳蓝天环保咨询有限公司(91430424MADW6D3W9A)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李益(BH007601)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永州市生态环境局祁阳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2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15
	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永新2标沥青搅拌站年产11.8万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1、建设项目概况描述错误。
本项目使用96.76万m³天然气，但仅配置了一台15m³的天然气储罐，按照本项目连续运行３个月计，即每天需716罐天然气，储罐容积设置明显不合理，无法满足生产需要，也无法判定风险评价等级是否正确。
2、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所提环境保护措施不符合相关规定。
骨料在干燥滚筒在烘干，采用天然气助燃，骨料在烘干过程中应有粉尘和水蒸汽产生，天然气燃烧过程应有二氧化硫、颗粒物、氮氧化物产生，报告中未说明烘干过程产生的粉尘和水蒸汽去向，且将燃烧废气送至活性炭处理，治理措施不合理，不属于可行技术，且未考虑该股废气排放温度是否会引起活性炭自燃。
３、环境质量现状监测频次不符合相关规定。
项目设置了大气专项，专项中现状监测时间为2024年7月16日-18日，监测时间仅为3天，不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 大气环境》（HJ2.2-2008）6.3.3.1中补充监测应至少取得7d有效数据的要求。 
	建设单位：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91450000198227242F)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第五、第六、第十项
	编制单位：湖南美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111MA4M6PD67A)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第五、第六、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王鹏飞(BH037681)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第五、第六、第十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永州市生态环境局东安分局
审批时间：2024年10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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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顺县锦恒交通建设有限公司S246张家界市三方溪至永顺县罗依溪大桥公路（永茂至小溪段）公路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
	1、建设项目概况描述不全或者错误。
项目涉及未批先建，未说明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情况；正文表2-19主要施工设备一览表中出现沥青摊铺机等无关设备名称;水田耕地占地面积前后不一致。声环境专项中车流量、车型比例、昼夜间比例与报告正文中描述不一致。
2、遗漏环境保护目标，环境保护目标与建设项目位置关系描述不明确或者错误。
生态环境评价范围内涉及永久基本农田，而环境保护目标中遗漏永久基本农田；环境空气保护目标中扩建后与扩建前相对道路边界最近距离描述有误；声环境专题中声环境保护目标距道路边界距离与距离道路中心线的距离描述有误。项目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但项目永久占地和临时占地与生态保护红线的位置关系不明确;环境保护目标调查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的要求“改扩建公路建设项目，应分别给出改扩建前后保护目标与公路的位置关系”。
3、环境质量现状监测因子、监测布点等不符合相关规定。
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不满足《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公路建设项目》（HJ 1358-2024）的要求，未开展回龙乡卫生院的声环境质量监测；声环境质量现状监测未给出 L10、L50、L90及 Lmax监测值。
4、污染源源强核算内容不全，核算方法或者结果错误的。
评价基准年错误，营运第1、7、15年应为2027、2033、2041年，评价基准年错误导致车流量核算错误；项目平均车速不适用导则附录中平均辐射噪声级计算，且仅列举了近期源强；报告表声专题表6.2-1  不同运营阶段不同车型交通量预测结果表中交通量与报告表表2-17各类型车辆交通量预测结果表不一致；在单车声源不变的情况下，典型断面水平声场交通噪声预测不应出现两个结果。
	建设单位：永顺县锦恒交通建设有限公司(91433127MA4TFDJN7W)
处理意见：通报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项
	编制单位：长沙羽宸环保科技有限公司(91430111MADWF8HW3E)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编制人员：徐美权(BH004053)
处理意见：通报并失信记分5分
处理依据：《监管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项，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第九项；《记分办法（试行）》第七条
	审批部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境局永顺分局
审批时间：2025年3月
处理意见：通报
处罚依据：《监管办法》第三十条第四款



